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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計畫緣起 

筆秀排水屬典寶溪排水系統，過去典寶溪排水系統各地區水患問題

嚴重，故中央於95年推動「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及103年推動「流

域綜合治理計畫」皆將典寶溪主幹線及筆秀排水等約16條支流納入治理

範圍，並由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統籌辦理典寶溪排水計統檢討

，於97年完成「高雄地區典寶排水系統整治及環境營造規劃報告」。 

    筆秀排水集水區範圍緊鄰人口密集之橋頭筆秀社區、燕巢海城社區

。排水整治前，因渠道現況部分為土溝，渠道寬度不足，水位易高漲，使

該區常因外水溢淹、內水無法宣洩等問題，曾發生淹水深度達1公尺以上

的紀錄，因此高雄市政府水利局依下游往上游整治原則，配合典寶溪規

劃報告分期治水工程推動進度。筆秀排水整治計畫目前已進行出流口

0K+000至海城橋1K+550處之整治工程，刻正辦理中上游段之整治作業。

其中筆秀排水上游段原屬高雄新市鎮特定區住宅區、商業區及學校用地

等使用分區，規定採區段徵收方式辦理開發。後因配合高雄第二科學園

區開發，於「變更高雄新市鎮特定區主要計畫（配合第二期發展區設置

產業用地）案」中檢討變更為河川區及產業專用區等，採區段徵收方案

辦理開發；惟變更為河川區部分則採一般徵收方式辦理。高雄市政水利

局辦理筆秀排水整治工程用地取得作業過程，經土地所有權人陳情反映

該河川區範圍土地原屬區段徵收範圍之可發展土地，惟因上開案件檢討

變更後改採一般徵收方式辦理，嚴重影響其土地發展權益。故為加速筆

秀排水上游段整治工程土地取得時效及兼顧土地所有權人之權益，本案

擬針對該河川區範圍之用地取得方式，配合辦理都市計畫檢討變更作業

。 

 

二、法令依據 

    依據「都市計畫法」第27條第1項第4款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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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計畫位置與範圍 

    本案計畫區位於高雄市燕巢區與橋頭區交界，屬高雄新市鎮特定區

主要計畫東北側，計畫範圍以「變更高雄新市鎮特定區主要計畫（配合

第二期發展區設置產業用地）案」中檢討變更為河川區之土地為計畫範

圍。有關計畫位置及範圍詳圖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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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變更高雄新市鎮特定區主要計畫（配合第二期發展區設置產業用地）案 

圖1  高雄新市鎮特定區主要計畫圖暨計畫位置示意圖 

計畫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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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現行計畫與發展現況概述 

一、計畫範圍歷次都市計畫實施經過 

    高雄新市鎮特定區主要計畫自民國83年2月公告實施至今，於民國89

年1月公告實施「變更高雄新市鎮特定區主要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

；於民國102年1月公告實施「變更高雄新市鎮特定區主要計畫（第二次

通盤檢討）案（第一階段）」；第二次通盤檢討第二階段已於103年3月10

日以高市府都發規字第10330733801號公告發布實施；再於民國110年2月

2日公告發布實施「變更高雄新市鎮特定區主要計畫（都市計畫圖重製暨

書圖不符專案通盤檢討）（第二階段）案」。另為本案計畫範圍周邊為配

合高雄第二科學園區開發，於民國110年12月1日公告發布實施「變更高

雄新市鎮特定區主要計畫（配合第二期發展區設置產業用地）案」。 

 

二、計畫範圍現行都市計畫內容概要 

    本案計畫範圍土地原屬高雄新市鎮特定區主要計畫之住宅區、商業

區、道路用地、學校用地等土地使用分區及用地（詳圖2）。現行計畫係

屬「變更高雄新市鎮特定區主要計畫（配合第二期發展區設置產業用地

）案」之河川區（詳圖3）。 

 

三、土地權屬情形 

計畫範圍內土地地籍包括高雄市燕巢區代天府段、觀水段等57筆土

地，計畫面積計約15,298.67平方公尺；土地權屬方面包含私有土地（共

46筆）及公有地（共11筆），有關計畫範圍土地之地籍權屬概況詳表1及

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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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計畫範圍土地地籍屬性資料表 

地
段 地號 公私有 土地權屬 

(管理機關) 
筆
數 

面積合計
(m

2
) 百分比 

觀
水
段 

176-2 私有 台灣糖業股
份有限公司 1 29.30  0.19% 

代
天
府
段 

236、238、240、305、441、462、
463、467、561、562-2、562 公有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
有財產署) 

11 5,679.03  37.12% 

229-5、230-2、281、302、319、 
319-1 

私有 

台灣糖業股
份有限公司 6 4,271.67  27.92% 

228-2、228-3、234、235、280、 
280-1、298、300、303、304、306、
307、320、321、321-1、322、326、
326-1、327、426、428、431、432、
433、434、439、439-2、439-3、442、
443、445、446、461、461-1、464、
464-1 

 39 5,318.67 34.77% 

合              計 57 15,298.67 100.00% 

公有地合計 11 5,679.03  37.12% 

私有地合計 46 9,619.64  62.88%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註：表列面積應以依據核定之計畫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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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高雄新市鎮特定區主要計畫（都市計畫圖重製暨書圖不符專案通盤檢討）（第二階段） 

圖 2  計畫範圍套繪「高雄新市鎮特定區主要計畫（都市計畫圖重製暨書圖不符專案通盤檢討）（第二階段）」

案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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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變更高雄新市鎮特定區主要計畫（配合第二期發展區設置產業用地）案 

圖 3  計畫範圍套繪「變更高雄新市鎮特定區主要計畫（配合第二期發展區設置產業用地）案」案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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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4  計畫範圍地籍權屬示意圖 

代天府段 

觀水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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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計畫構想與容積調派機制 

    筆秀排水之河川區土地原屬都市計畫採區段徵收開發之可發展土地

，為保障其原有發展權益及增加河川區土地取得方式之彈性，本案擬針

對該河川區範圍之私有土地參酌「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之精神

與規定，擬增列採容積調派方式，供土地所有權人選擇。除協議價購、

一般徵收等方式外，土地所有權人亦得採用容積調派方式，以河川區土

地為容積送出基地，並透過細部計畫另行指定容積接受基地、調派原則

及計算基準等方式辦理容積調派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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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變更計畫內容 

一、變更原則 

（一）本案變更以「變更高雄新市鎮特定區主要計畫（配合第二期發展

區設置產業用地）案」中檢討變更為河川區之私有土地為檢討變

更範圍。 

（二）河川區開發方式除一般徵收外，增列可採容積調派方式辦理。 

（三）應另行擬定細部計畫，訂定容積調派原則、計算基準與指定容積

接受基地等，作為土地所有權人後續申請容積調派之依據。 

（四）考量為避免容積調派影響高雄新市鎮特定區之發展管控，有關容

積調派應以高雄新市鎮特定區第二期細部計畫區範圍為容積調派

接受基地之範圍。另高雄新市鎮特定區第二期細部計畫區刻正辦

理區段徵收作業中，故後續細部計畫應採二階段方式辦理： 

1.第一階段： 

    由需地機關申請變更主要計畫及細部計畫，並於細部計畫訂

定容積調派處理原則，作為後續土地所有權人申請之辦理依據。 

2.第二階段： 

    俟土地權利關係人尋獲接受容積調派基地後，依前揭處理原則

所載之公式及有關規定，循都市計畫程序向都市計畫主管機關逐案

申請都市計畫變更，調整接受容積調派基地之基準容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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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變更內容 

    變更內容明細詳表2。本次變更僅涉及主要計畫開發方式調整，未涉

及其他用地、分區面積之變更。 

 

表 2 變更內容明細表 

編號 變更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備註 原計畫 
(面積) 

變更後計畫 
(面積) 

1  

河川區 
(1.53公頃) 

 
開發方式：河
川區及河川區
兼供道路使用
土地依水利法
規定辦理一般
徵收。 

 
 

河川區 
(1.53公頃) 

 
開發方式：河川
區土地(依細部
計畫所載地段地
號)除依水利法
規定辦理一般徵
收外，增列得採
容積調派方式辦
理。 

筆秀排水之河川區
土地原屬都市計畫
採區段徵收開發之
可發展土地，為保障
其原有發展權益及
增加河川區土地取
得方式之彈性，本案
擬針對該河川區範
圍之私有土地參酌「
都市計畫容積移轉
實施辦法」之精神與
規定，擬增列採容積
調派方式，供土地所
有權人選擇。 

 

註：實際變更面積應以核定之計畫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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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實施進度及經費 

一、計畫範圍內河川區私有土地部分除採徵購方式取得，增列得採容積

調派方式辦理，涉及公有土地部分則擬採撥用方式取得。 

二、相關經費來源將配合「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水環境建設」計畫核定補

助。 

 

表3 實施進度及經費表 

分區及用
地類別 

面積 
(公頃) 

用地取得方式 

總開發經費 
主辦 
單位 

預定完 
成期限 

經費 
來源 

撥
用 

徵
購 

區
段
徵
收 

市
地
重
劃 

其
他 

河川區 1.53 ˇ ˇ   

ˇ 
(
容
積
調
派
) 

98,009萬元 
高雄市政府 
(高雄市政府
水利局) 

自計畫
發布實
施日起 
5年內 

配合「前瞻
基 礎 建 設
計畫-水環
境建設」計
畫 核 定 補
助。 

 

註：1.本表金額為預估，實際金額以行政院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核定補助金額為準。 

  2.本表面積仍應以計畫核定實施後辦理地籍實際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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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辦理都市計畫個案變更同意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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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舉辦公開展覽前座談會相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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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舉辦公開展覽前座談會相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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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舉辦公開展覽前座談會相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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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舉辦公開展覽前座談會相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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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舉辦公開展覽前座談會相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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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舉辦公開展覽前座談會相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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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舉辦公開展覽前座談會相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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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舉辦公開展覽前座談會相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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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舉辦公開展覽前座談會相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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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舉辦公開展覽前座談會相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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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舉辦公開展覽前座談會相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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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舉辦公開展覽前座談會相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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